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修订《员工购房免息借款管理办法》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万兴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兴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修订《员工购房免息借

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管理办法》的概述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与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境内各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入职二年及以上，个人绩效成绩符合要

求，并承诺至少再为公司服务满五年及以上的长期合同制员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不得向公司申请员工购房借

款。 

（二）借款额度及期限 

1、本次员工购房专项帮扶资金池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专用于向

在职员工提供在长期工作地购买首套商业住房自住时的首付款支持，该额度使用

后员工归还的借款及尚未使用额度将循环用于后续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申请。 

2、员工购房无息借款最长偿还期限为 5 年。每年偿还金额不低于购房无息

借款金额除以借款年限。 

（三）借款偿还 

申请人签订的《还款授权书》应同意公司薪酬部门按月从其月度税后薪资中

扣减不低于 25%、从其税后年度奖金中扣减不低于 50%用于归还购房免息借款。



且申请人在《借款合同》中承诺每年最低还款金额不低于购房免息借款金额除以

借款年限。申请人应按承诺还款金额按时归还购房免息借款。申请人因特殊情况

无法按期偿还借款的，可向总裁提出延期申请，经批准后最多可延长 3 个月。逾

期未还款且没有申请延期，或延期后仍未足额归还借款的员工，公司有权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的范围内收取借款利息，且公司有权

扣除员工工资、各项奖金激励、长期激励等归还借款，直至借款还清。 

（四）借款用途 

购房免息借款用于员工或包含员工本人姓名的夫妻双方购买商业住房。 

二、关于修订《管理办法》的具体情况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全球化布局及团队精英战略落地，吸引核心人才落户长沙，

支持长沙运营中心的建设，同时为帮助更多意向调往长沙的员工实现安居乐业，

万兴科技对《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不涉及借款总资金额

度。本次新增或修订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员工最高借款额度 

每名员工购房免息借款金额不得超过其购房总金额的 20%，且不超过申请员

工年薪资收入（税后）的 2.5 倍。每名员工购房免息借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60 万

元，其中长沙地区员工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 

（二）申请条件和限制 

1、申请人拟购买房屋所在城市须与申请人常驻工作所在城市一致。 

2、公司只针对规定面积内部分购房发放免息借款，超过规定部分由员工自

筹资金购买。 

3、针对自愿或服从内部调动，前往公司重点业务发展地区工作的员工半年

内绩效考核成绩不低于 B。 

4、公司董事长可结合公司战略及经营发展需要，制订并发布不低于以上条

件的申请要求。 



（三）借款审核 

评审会委员对申请人材料进行评审时应遵循以下要求： 

1、优先向自愿或服从内部调动前往公司重点业务发展地区工作的员工发放； 

2、优先向管理干部、高职级员工发放，同等职级情况下优先向高绩效员工

发放； 

3、优先向没有享受过公司股权激励等长期激励的员工发放。 

三、履行的决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员工购房免息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员工购房免息

借款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对《管理

办法》的修订是为了支持长沙运营中心的建设，吸引核心人才落户长沙，在不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切实减轻公司员工的经济压力，有利于稳定公司

的人才队伍，有利于建设长沙运营中心的人才团队，且本次修订不涉及对资金总

额的调整，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林证券认为：修订《员工购房免息借款管理办法》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修订

《员工购房免息借款管理办法》不涉及对资金总额的调整，借款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3,000 万元，相较公司盈利和资产规模，风险未发生变化，处于可控制范

围；本次修订是为了支持长沙运营中心的建设，吸引核心人才落户长沙，有利于

建设长沙运营中心的人才团队，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修订《员工购房免息借款管理办法》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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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柯润霖 

 

保荐代表人：               

                  钟  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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